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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发展不仅对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改

革和农民增收。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从农业综合开发到农业产业化经

营，从农村税费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到农村综合改革，无不体现各级政府为推动“三农”问

题的解决而实施的制度创新。其中，科技特派员制度就是近年来发端于科技管理部门、针对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存在的问题、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具体的制度创新。 

     一、科技特派员的产生和发展 

     1999 年，当时的福建南平市长下乡蹲点，从一位普通农民那里听到了令他震撼的“皮

球”论：即政府的农村工作像掷进水里的皮球，从上面看是下了水，从下面看却一直在漂着，

根本进入不了水里。那么究竟从何处开刀，才能让皮球沉入水里呢？经过大规模调研，他们

认为，在导致“三农”困境的诸多矛盾中，农村基层科技力量不足与科技服务“缺位”，成

为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的矛盾。由此，下派政府部门的科技人员（即科技特派员）

成为一项新举措。随后，村支书、“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金融助理”等措施相继

出台。仅就科技特派员而言，南平市 1999 年派出第一批 225 名，到 2004 年底一共派出 6668

名，进驻了 1432 个村，覆盖了闽北地区 78%的行政区。 

     所谓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指主要从政府部门选派科技素质较高的人才作为特派员，为

他们保留原岗位和工资、福利待遇，制定各方面的扶持政策和激励（奖励）措施，鼓励他们

到农村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技术咨询和服务，甚至开展科技创业，并允许从中获取相应的

利益回报，借此推动农业新技术的利用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 

     南平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在短期内即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 年，南平市将推行科技特

派员制度作为破解“三农”困境的做法，引起了科技部的重视，并决定在西北五省区试点推

而广之。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此之前正准备推行自己的“科技创业行动”，在科技部的引

导下，他们顺势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突出了创业二字。科技特派员制度随后的

推广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科技部的倡导下，到 2004 年底，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经

传播到 23 个省区的 267 个县市；到目前更是扩大到 28 个省区，全部派出的科技特派员数量

已经超过 23000 名。 

     二、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传统的科技推广存在“网破、线断、人散”的困境，然而它的庞大体系的作用仍然不

可小觑。科技特派员制度依靠现有的科技人员群体，指派或动员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科技特派

员，让他们到基层去开展科技服务和科技创业。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首先，它有效地动员了各方面沉淀或闲置的经济资源，使他们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并创

造社会财富，相当于了新增了社会财富的来源。这些资源包括科技人员的人力资源（尤其是

其科技才能）、土地资源、农民的劳动力资源、社会资金等。其中农民和科技特派员的人力

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培养。其次，它降低了经济活动若干环节的社会交易

费用，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如农户获取新技术以及技术服务的成本、科技特派员获取创业

所需金融服务的成本等。再次，该制度惠及到的农户基本都会受益，他们不需要承担额外的



风险，一旦建立利益共同体对农民的益处更大，此外还能得到政府项目的扶持。这三方面的

效果，不仅直接来自科技特派员项目本身，也来自于项目对周围农户的示范效应，具有乘数

效应。从这个意义看，科技特派员制度值得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然而，对于任何一项制度的评价，只有放眼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才能得到客观的结论。

面对这样一项有着上述增殖效应的制度创新，我们一方面需要钦佩其缔造者和推广者的智慧

和勇气；另一方面也要秉持“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度，对它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审视以

确保其理性和可持续性。毕竟，这项制度面临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应进行理性思考。 

     首先，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制度创新的收益分配是否合理？政府可资利用的资源是有限

的，往往会顾此失彼。政府各部门为某项制度所施用的权威、耗费的人力和时间、支出的财

力、对下级部门自主决策权的干预等都属于制度成本的范畴。科技特派员制度现在已经成为

各地科技部门的头等大事，而且往往有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现在看来，这么多的

政策资源都被用于了规模有限的科技特派员群体，他们所惠及的农民群体也是有限的。上面

提到的示范效应的确有，但规模更是有限。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科技特派员群体似乎

比农民获益更大，而且大得多。如果这个现象长期维持下去，那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 

     其次，科技特派员制度能否推动传统科技推广体制的变革？从通行的做法看，科技推

广体系是皮，科技特派员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设现行科技推广体系的主体都成了

科技特派员，那么它所执行的基础技术服务功能将被损坏，特派员的创业也就失去了事实的

依靠。另一方面，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科技特派员。从宁夏的情况看，四年之间，能够成为

科技特派员的科技人员已经差不多被“淘”尽了，现在已经开始从大学生和乡土人才中开辟

新的来源。这样看来，小小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无法撼动、也不可能取代庞大的科技推广体

系的。更何况，关于科技推广体系之类的公益性服务组织（还有医疗、教育等）的市场化改

革取向的争论从来就没有过定论。 

     第三，利益共同体是否该是该项制度追求的目标？利益共同体的定义是“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与分散小农户建立利益共同体，这和龙头企业与农户联合搞产业化经营没什么区

别，没有甜头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产业化经营中表现出来的农户的有限理性、风险规避和

低成本违约在这里同样会遇到。至于科技特派员与农业园区或农业大户建立利益共同体倒是

可行的，但那与普通农户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最后，科技特派员制度能否成为“三农”政策的领跑者？很多地区都为科技特派员制

定设定了较为宏伟的目标，如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生产，促进县域经济繁荣，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这几乎包含了全部的“三农问题”。科技特派员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应

用和农业的发展，但这充其量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或者其基础，科技特派员制度

不可能成为破解“三农”困境的万能钥匙。这样，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更需要注重与其他政

策措施的配合，科技部门更需要与农业部门加强联合，农村工作中的其他工作也需要并重而

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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